
关于征集 2026年实验动物标准立项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专家：

为贯彻落实《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及《实验动物管理条

例》精神，进一步完善实验动物标准体系建设，加强实验动物

质量监管、生物安全与动物福利技术保障，同时支持实验动物

领域基础与应用研究，现面向各有关专家和单位进行实验动物

领域国家标准、团体标准项目征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一）优化体系

1. 申报项目应紧贴实验动物行业发展需求，优化现有实验

动物标准体系。

2. 国家标准项目应为基础通用标准，一般性产品和应用面

窄的标准不宜立项为国家标准，可申请团体标准。

3. 强制性国家标准仅限于：保障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

全、国家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以及满足经济社会管理基本需要

的技术要求。

4. 鼓励新兴科技成果转化标准项目申报，增加前瞻性、引

领性标准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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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加快推进我国标准与国际标准之间的转化运用，对于先

进适用的国际标准优先转化为国家标准，提升我国标准与国际

标准一致性。

（二）提升质量

1. 标准项目申报时，应具备一定的工作基础和技术研究基

础，提供预研材料，说明申报项目的成熟度。

2. 鼓励同步制修订国家标准外文版，同步推进。立项时如

果同时提出外文版的需求及草案，将优先立项。

（三）畅通渠道

1. 鼓励实验动物生产、使用单位，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

等积极参与标准制修订。

2. 鼓励先进适用、符合国家标准制定范围的团体标准积极

申报国家标准。

二、征集重点方向

1. 实验动物机构监管、运行和认证认可指南；

2. 实验动物质量控制技术规范（特色动物和动物模型等）；

3. 实验动物安全风险评价技术规范（重要病原、基因编辑

动物、猪器官移植等）；

4. 实验动物饲养繁育、生产、运输、使用全生命过程管理

技术规范；

5. 实验动物从业人员资质要求、人员培训；

6. 动物实验过程控制（技术规范、生物安全等）；

7. 实验动物福利、伦理技术规范；



8. 特因环境下实验动物标准（航空航天、深海探测等新领

域）；

9. 异种器官移植与临床转化相关标准（猪器官移植、基因

修饰动物的培育、生物安全防控等）；

10. 新技术替代动物实验质量评价与应用技术规范（类器

官、器官芯片等）；

11. 非人灵长类实验动物福利伦理与精细化管理技术规

范。

三、立项须知

（一）立项程序

国家标准立项采用集中申报、全国实验动物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审核、国家标准技术审评中心审核、下达任务的方式。

团体标准立项采用集中申报、中国实验动物学会实验动物

标准化专业委员会审核、下达任务的方式。

（二）项目完成时限

国家标准完成周期不超过 18个月。团体标准完成周期不超

过 12个月。

（三）立项答辩

国家标准、团体标准立项申报后，均需通过现场答辩或网

络答辩，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项目无需现场答辩。

（四）立项申报要求

1. 项目申报人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任职资格人员

或同等职位人员。应熟悉实验动物相关法律法规、标准编写规



范要求，具有一定组织能力，了解国内外相关情况。

2. 标准申报人名下无逾期未完成的标准项目。

3. 标准申报单位应为领域内权威的事业单位、学术团体和

企业机构，能够提供相应保障条件，确保按时、保质完成标准

制修订工作。

4. 申报标准应达到方法明确、技术成熟，形成完善的标准

草案，能够在相应时限内完成。

5. 目前尚处研究阶段或存在较大争议的项目，不予立项。

（五）立项申报材料

1. 实验动物标准提案表（附件 1）。

2. 标准草案（附件 2或附件 3，分别为国家标准和团体标

准）。

3. 预研材料或申报书：包括产业发展情况、标准必要性、

可行性和协调性，科技成果转化情况及标准项目验证情况，国

内外标准情况和是否合规采用国际标准，已有工作基础，标准

实施效果和效益预测等（团体标准请提交附件 4，推荐性国家

标准请提交附件 5）。

4. 涉及专利标准需额外提交的材料：

a. 必要专利实施许可声明表（附件 6）。

b. 必要专利信息披露表（附件 7）。

c. 已披露的专利清单（附件 8）。

d. 已授权专利提供专利证书复印件或扉页；已公开但未

授权专利提供专利公开通知书复印件或扉页；未公开专利提



供专利申请号和申请日期。

注：附件 1-5 为申请立项标准必须提交的文件，其余则根据具

体情况填写提交。

（六）研制费用

1. 国家标准的立项、制定和发布不收取费用。但标准调研、

编制、评审过程中所需的费用由申报单位或个人自行承担；

2. 团体标准立项后收取标准研制技术服务费，用于覆盖专

家论证、审查会议组织、文稿最终修订、标准出版等费用，以

保障标准质量和制修订工作的顺利推进。

（七）立项查重

申请人可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全国实验动物标委会”微

信公众号，输入“标准”查询现行及已立项标准情况，避免申

报重复。

请于 2026 年 4 月 22 日前，将项目材料电子版发送至

sdbmsc@cnilas.org。邮件标题为“2026 年实验动物标准立项申

请”。

联系人：孙淑媛 18694219935 sdbmsc@cnilas.org



附件 1：实验动物标准提案表

附件 2：国家标准草案模板

附件 3：团体标准草案模板

附件 4：标准预研材料

附件 5：推荐性国家标准项目申报书模板

附件 6：必要专利实施许可声明

附件 7：必要专利信息披露表

附件 8：已披露专利清单

全国实验动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

中国实验动物学会实验动物标准化专业委员会秘书处

2026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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